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经营繁育明白纸
目的：本明白纸旨在帮助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主体清晰了解行政监督检查重点内容，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主动排查纠正风险隐患，实现依法合规经营，共同保护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资源。 请对照以下重点检查事项，逐项落实： 
1、 许可资质与证件准备 
持有有效证件：确保《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且核准的经营利用物种、数量、方式等与许可证载明内容完全一致。许可证正本应悬挂于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物种来源合法：准备好所经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含活体、标本、产品及其衍生物）的合法来源证明（如：供货方许可证复印件、人工繁育子代证明、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执法查没移交文件等），形成可追溯的凭证链。 CITES物种合规：如涉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物种（如部分海龟、砗磲、珊瑚、鲟鱼制品等），需持有国家濒管办或其授权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或物种证明，并确保实际经营物种与证明文件相符。 
2、 经营场所与设施管理 
场所条件达标：经营场所（含展示、储存、加工区域）应符合物种生存、福利或产品保存的基本条件（如适宜的水质、温度、空间、卫生环境等）。活体养殖、展示场所需具备必要的维生系统和安全防护设施。 标识规范清晰：对所经营利用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必须依法悬挂、摆放或附具专用标识（由国家统一监制、发放）。标识信息（物种名称、来源、许可证号等）应清晰、准确、不易脱落。 
3、 经营记录与台账管理 
建立完备台账：依法建立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台账，详细、真实、及时记录以下信息： 物种准确的中文名和学名（含保护级别）。每次进货的时间、来源（单位/个人名称、许可证号）、物种、数量、规格、凭证（发票、合同、证明文件等）。每次销售/利用的时间、对象（单位/个人名称）、物种、数量、规格、去向。库存变动情况。 保存原始凭证：所有与经营利用活动相关的合同、发票、运输单据、检疫证明、来源证明等原始凭证应妥善保存至少2年，随时备查。 
4、 风险自纠关键点（请重点自查！） 
[bookmark: _GoBack]超范围经营：是否经营了许可证未核准的物种？是否超核准数量或利用方式经营？ 来源不明/非法：是否无法提供合法有效的物种来源证明？是否涉及非法捕捞、收购、运输的野生动物？ 标识缺失/不符：经营利用的物种或其产品是否未按规定加载标识？标识信息是否与实际物种、来源不符？标识是否伪造、变造、租借或买卖？ 虚假宣传/误导：是否存在将人工繁育个体冒充野外来源、将低保护级别物种冒充高保护级别物种进行宣传或销售的行为？ 记录缺失/造假：经营台账是否未建立、记录严重缺失、明显造假或无法提供原始凭证？ 场所/设施不符：经营场所条件是否严重恶化，无法满足物种基本生存福利或产品保存要求？ 重要提醒：主动对照本清单进行常态化自查自纠，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积极配合行政主管部门的现场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场所，回答询问。场所、负责人、经营内容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务必及时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或重新申请手续。了解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地方规定。依法合规经营是您的责任，也是事业长久发展的基石。主动排查风险，做好迎查准备，让我们共同守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